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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自然资规〔2020〕5号，以下简称《国家标准》），我们制订了《河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河南省实施细则》），现就相关政策解读报如下：
一、开展成片开发工作的背景
首先是法律规定。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以列举的方式，严格界定了公共利益的六种情形，未列入的，政府不得动用征地权。独立建设的商住、工业、商业等经营性项目用地不属于公共利益范围，为了给经营性项目可以使用国有土地打开一个通道，国家在修正土地管理法时，提出了成片开发的概念，把“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用地”作为土地法第四十五条公共利益第五种情形，将成片开发中涉及的商住、工业、商业项目一并列入了公共利益范围，不但为经营性项目打通了用地通道，同时也解决了法律上的障碍。
其次是自然资源部要求。2020年11月，自然资源部印发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以下简称《国家标准》），明确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概念内涵、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要求各地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规定。
二、起草过程
《国家标准》印发后，我厅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工作。一是成立工作专班。会同煤田地质局空间信息院共同组建了专门的技术团队，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认真开展《河南省实施细则》的起草工作。二是多方征求意见。首先充分征求了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相关意见；其次两次书面征求市县意见；再次是分别在洛阳、安阳、商丘、新乡召开片区座谈会，面对面与市县交流并征求意见。三是参考外省做法。对山东、浙江、江西等16个省份已出台的政策，进行认真研究，汲取先进经验。经反复讨论研究，多次修改完善，形成了符合我省实际的《河南省实施细则》。
三、主要内容
《河南省实施细则》包括五章二十二条。
第一章 总则，明确了《河南省实施细则》编制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基本原则。本细则所称成片开发，是指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对一定范围的土地进行的综合性开发建设活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应当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护耕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方案编制，明确了成片开发范围划定原则、成片开发方案编制要求、依据和内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要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耕地占补平衡、批而未供及闲置土地、项目建设需求等情况统筹考虑，科学合理确定。成片开发范围应相对完整，可以包含一个或者多个相对集中的地块，可以包含拟征收地块和与之相连的其他区域。单个成片开发方案拟征收土地面积原则上控制在本地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平均年度建设用地规模的3倍以内。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县（市、区）成片开发方案由本级人民政府编制。
成片开发方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成片开发的位置、面积、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和基础设施条件等基本情况；成片开发的必要性、主要用途和实现的功能；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一个完整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比例，公益性用地比例一般不低于40%，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各类开发区范围内比例一般不低于20%；成片开发拟安排建设项目的开发时序和年度实施计划；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和节约集约用地措施；成片开发的土地利用效益以及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评估。
成片开发方案应当充分征求涉及土地征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并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未经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不得申请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第三章 方案申报及审批，明确了方案申报及审批的要求及流程。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县（市、区）成片开发方案逐级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审查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县（市、区）成片开发方案时，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成片开发方案的科学性、必要性进行论证，论证结论作为批准成片开发方案的重要依据。
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近三年连续未完成批而未供或闲置土地处置任务的；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的；已批准实施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连续两年未完成方案安排的年度实施计划的；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等不予批准成片开发方案。
第四章 实施和监测，明确了实施和监测的主体和内容。成片开发方案经批准后应严格执行。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土空间规划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成片开发方案确需调整的，须编制调整方案，由原批准机关审批。对成片开发工作中出现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将暂停该地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审批;情节严重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五章 附则，明确了细则有效期限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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